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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历史上，埃及占有大部分尼罗河水权是尼罗河水政治的

主要特点。埃及通过一系列殖民时期条约和埃及—苏丹双边条约排除或
限制上游国家的水权，虽然这些水权条约的效力大多有限，但是由于上

游国家缺乏建设大规模水利工程的能力，埃及的历史水权及其在尼罗河

的水霸权一直延续。随着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全面运行，尼罗河流域的
水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复兴大坝对埃及水权垄断形成实质性挑战，东非
四国签署的新尼罗河水协议重新分配尼罗河水资源，并赋予签署国审查

尼罗河流经国家水利项目的权利，这不仅推进了公平合理利用尼罗河的

新条约生效，也有效阻却了第三方干预，为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水权分

配结构创造了条件。用水权视角分析尼罗河水政治可以直观地看出条约
和大坝在构建尼罗河水权结构中的关键地位，有利于揭示尼罗河水冲突

的实质。本研究梳理了尼罗河水权条约的历史，分析了复兴大坝在尼罗
河水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讨论复兴大坝使尼罗河水权重置的可能性，

认为公平的水权安排是流域长期和平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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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水政治也被称为国际水文政治，是涉及跨国界水资源管理、使用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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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杂多边问题。跨界水资源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植根于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
境，① 对有限水资源的竞争是未来国际关系的重要主题，因为它可能加剧地区不

稳定和社会动荡。历史上，尼罗河、恒河—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底格里斯河—
幼发拉底河和科罗拉多河等跨界河流域沿岸国的互动与冲突，凸显了在不断变化

的环境条件下开展合作以避免潜在冲突的必要性。②

尼罗河政治涉及多方利益，情况非常复杂，涵盖历史、地缘政治和法律等多
个层面。沿岸国家如何共享尼罗河水资源一直是矛盾的焦点，尤其体现在埃及、
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争端上。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使水资源冲突的解决更加复
杂，非洲水外交面临严峻挑战。③ 历史上，埃及一直保持着水霸权地位，④ 利用
地缘政治优势确保达成对自己有利的水资源分配条约，例如 1959 年和苏丹签署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⑤政府和苏丹政府关于充分利用尼罗河水域的协议》 ( 简称
1959年条约) ，将大部分水量分配给埃及。⑥ 但随着上游国家不断发展和崛起，
它们开始挑战这种既定安排，如埃塞俄比亚通过建造复兴大坝 ( The Grand
Ethiopian Ｒenaissance Dam，GEＲD) 试图改变原有水权分配结构，此举或将重塑
区域力量格局，并可能进一步激化下游国家的紧张情绪。⑦ 尼罗河水域管理的法
律框架存在诸多争议，埃及与苏丹 ( 下游国家) 坚守其历史权利及现有条约，

上游国家则呼吁公平合理地利用水资源，主张沿岸各国平等享有资源权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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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阻碍了尼罗河流域系统性法律制度的建立，增加了水冲突的风险。
促进尼罗河水资源合作需要综合利用法律框架、信息共享机制和可持续发展

原则。尼罗河流域水政治的历史演变以及流域内各方复杂交错的利益关系，使得
国际水法的制定和完善虽然困难重重，但又刻不容缓。尼罗河流域的主要特征是
殖民主义影响深远以及下游国家长期垄断水资源，因此需要制定一份全流域条

约，强调公平合理的利用、不造成重大损害以及加强合作，① 从而解决包括埃
及、苏丹在内的所有沿岸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② 尼罗河流域倡议 ( NBI) 通过
促进对话、开展联合项目和能力建设等活动，成为推动沿岸国家合作的重要平
台。2024年，南苏丹签署批准了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 ( CFA) ，这一进
展标志着尼罗河流域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尼罗河流域治理仍然面临信息
不对称和各国发展需求差异化等挑战，因此有必要构建信息合作共享机制，③ 确

保所有利益攸关方透明和及时地共享水文数据、环境影响评估和用水统计数据。
随着上游国家逐步发展，其对水利工程的需求不断增大，如何通过协商合作确保

上下游国家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尼罗河水政治的重要议题。例如，埃塞俄比亚复
兴大坝的修建和运行，已经对尼罗河水政治产生实质影响。④ 如果埃及、苏丹境
内的尼罗河水量要依赖同埃塞俄比亚的年度谈判，无疑会极大地削弱埃及、苏丹
已经取得的历史水权。这不仅涉及水安全，还关系到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⑤ 需
要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
纵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很少从水权的角度分析国际水政治并提出解决国际水

冲突、实现流域长期和平的方法，而这正是本文写作的视角所在。目前学界对国
际河流水权并无确切和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从以往的国家实践和有关条约文本来

看，国际河流水权一般指流域国家对国际河流水资源所主张的所有权和 /或利用
权，本文亦采取该种较为笼统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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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条约水权的历史与现实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不仅深刻影响了古埃及的农业、文化和社会
结构，还因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见证了埃及文明的兴衰，记录了外部势力对流

域的干预和影响。① 19世纪末，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导致尼罗河流域被划分为不
同的势力范围，对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尼罗河流域被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分割，现在的埃及、苏丹、南苏丹、乌干
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分别受意
大利殖民入侵和短期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和布隆迪则受比利时殖民统
治。殖民主义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尼罗河水权安排极不
公平的现状。

( 一) 殖民条约与水权秩序的初步建立

从 19世纪末起，英国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禁止沿岸国家和其他殖民大国
未经英国同意干预尼罗河的自然流动。这一过程将整个尼罗河流域水权纳入条约
制度框架，排除或限制埃及以外国家对尼罗河的利用和水权主张，确保尼罗河水

源最终流向埃及。尼罗河水条约体系由多个条约、协议、议定书及换文构成，是
确立水权和河流管理规则的国际法律框架。英国及其后的埃及利用这些条约，成
功排除了其他沿岸国对尼罗河的使用权，维护了自身对尼罗河的专属水权。这种
水权秩序为尼罗河流域的水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现在除埃及、苏丹以外的
尼罗河流域国家寻求挑战和改变的核心问题。

1. 排除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水权
排除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水权的历史性条约首先是由英国和意大利签订

的。1891年 4月，英国和意大利签订 《关于划定各自在东非势力范围的议定书》
( 以下简称 1891年条约) ，② 划定各自在东非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意大利在尼
罗河最北支流阿特巴拉河源头附近区域设立军事基地，意大利则承诺不在阿特巴

拉河上建设影响尼罗河流量的灌溉设施。阿特巴拉河有一段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
特里亚的界河，1891年条约是意大利政府代表其控制下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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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亚作出的首个限制尼罗河水使用的条约。
1902年 5月，英国和埃塞俄比亚主权政府缔结 《关于英国和埃塞俄比亚之

间以及英国、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边界条约》 ( 以下简称 1902 年条约) ，
划定了埃塞俄比亚和英属苏丹之间的国家边界。1902 年条约第三条包含一项水
利建设的条款: 在未与英国和苏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不得在尼罗

河、查纳湖或索巴特河上建造或允许建造任何阻止河水流入尼罗河的工程。①

1902年条约成为埃塞俄比亚、苏丹与埃及之间水资源争端的源头。埃及自认为
是该条约中英国一方的后继者，坚持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上的任何建设项目均需

获得其同意。
1925年 12月，意大利和英国进行 《关于查纳湖堤坝和从厄立特里亚穿越阿

比西尼亚到意属索马里铁路的换文》 ( 以下简称 1925年协议) ，意大利承认埃及
和苏丹对尼罗河的优先水权，并承诺 “不在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及其支流上建造
任何可能改变其流入干流的工程”②。

1891年条约、1902年条约和 1925年条约展示了当时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权
力斗争以及对水资源控制的复杂关系。时至今日，埃及仍坚持认为，埃塞俄比亚
与厄立特里亚在百余年前就已放弃了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权利。

2. 排除刚果、卢旺达、布隆迪水权
英国通过条约控制了源自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阿特巴拉河、索巴特河等

尼罗河东部支流的水权，并对源自赤道地区的非洲中部白尼罗河支流实施了相同

限制。1906年 5月，英国与作为比利时国王私人殖民地的刚果自由邦签署 《关
于修改 1894年 5月 12日两国关于东非和中非势力范围协议的议定书》 ( 以下简
称 1906年条约) ，第三条涉及在刚果自由邦领土上利用白尼罗河支流塞姆利基河
和伊桑戈河的问题。条约规定，刚果自由邦政府不得在这些河流上建设任何减少
阿尔伯特湖水量的工程，除非获得苏丹政府许可。③

1934年 11月英国和比利时签订 《关于坦噶尼喀和卢旺达—乌隆地边界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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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定》 ( 以下简称 1934 年条约) ，① 规定英属坦噶尼喀和比利时所属卢旺达—

乌隆地②之间卡盖拉河水道位于任一方领土时，须在流入另一方领土或形成共同

边界前，恢复其自然河床，保证水量不大幅减少。至此，英国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通过与比利时签订条约，排除了尼罗河流域刚果、卢旺达、布隆迪等比属
殖民地国家的水权。

3. 确立殖民地下游水权、限制上游水权
20世纪初，英国作为殖民地宗主国，通过与各方签订多项条约，确保了尼

罗河下游国家 ( 如埃及) 的水权，同时限制上游国家 ( 如埃塞俄比亚) 的水权。

埃及于 1922年独立，与英国于 1929年 5月达成 《关于将尼罗河水用于灌溉
的换文》 ( 以下简称 1929 年条约) 。③ 依据该条约设立的委员会，核心任务是确
保在苏丹实施灌溉方案的同时不侵犯埃及在尼罗河上的 “自然与历史权益”。作
为回报，埃及同意增加苏丹的用水量。此外，条约明确规定，未经埃及许可，苏
丹及英国管辖下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不得开展任何可能削减或延缓尼罗
河水流向埃及的灌溉或建设项目。这实际上赋予埃及对这些国家在尼罗河上建设
任何水利工程的否决权。

埃及关于尼罗河最后一个殖民地时期的条约是 1953 年 1 月与英国签订的
《关于乌干达欧文瀑布大坝建设的换文》 ( 以下简称 1953年条约) 。④ 条约规定在
乌干达的维多利亚湖出水口处建造欧文瀑布大坝，用于水力发电和调节尼罗河水

流; 埃及资助大坝建设费用，英国代表乌干达同意提高维多利亚湖的水位，并在

欧文瀑布派驻一名埃及工程师，以监测协议的执行情况。埃及希望利用维多利亚
湖作为季节性水库，以减缓尼罗河水流到阿斯旺的季节性波动。

通过签订并实施 1929年条约、1953年条约以及 1959年条约，英国确保埃及
和苏丹对尼罗河水的优先使用权。这些协议在英国殖民时期形成，确保埃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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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anganyika and Ｒuanda－Urundi，”https: / / gis. nacse. org / tfdd / tfdddocs /110ENG. pdf，
accessed September 15，2024.
布隆迪最初名为乌隆地 ( Urundi)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旺达—乌隆地成为联合国
托管领地的一部分，由比利时控制。1959年乌隆地与卢旺达分离，1962 年 7 月 1 日成立
布隆迪王国。
“Exchange of Notes Between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in Ｒegard to the Use of the Waters of the Ｒiver Nile for Irrigation Purposes，”
https: / / gis. nacse. org / tfdd / tfdddocs /92ENG. pdf，accessed September 15，2024.
“Exchange of Notes Constituting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Egypt Ｒ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wen Falls Dam in Uganda，”https: / / gis. nacse. org / tfdd / tfdddocs /169ENG. pdf，accessed
September 15，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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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棉花作为原料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往英国，同时限制苏丹、坦桑尼亚、肯尼亚、

乌干达等国对尼罗河的使用。

( 二) 尼罗河水权秩序的确立与延续

尼罗河水权的确立与延续过程，涉及下游国家埃及、苏丹和上游沿岸国家之

间长期的法律争议。1959 年条约是尼罗河流域独立国家之间签署的一项重要条
约，该条约将尼罗河的全部水量分配给埃及和苏丹，这一分配方式至今仍是尼罗

河流域国家间水冲突的主要根源。
1953年埃及共和国成立，不再受英国“保护”。1956年 6月，纳赛尔就任总

统后，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对埃及棉花产业造成严重影响。同年苏丹独立后，

对埃及垄断尼罗河水表示不满，要求撤销或修改 1929 年条约，寻求更公平的尼
罗河水分配方式。两国未能达成一致，苏丹在 1958 年提前停止了塞纳尔大坝的
下泄水流，引发两国之间围绕水权的外交危机。在埃及承诺向苏丹分配更多水权
后，两国最终签署条约。

1959年条约的核心内容是，埃及和苏丹两国瓜分整个尼罗河水资源。根据
条约，埃及和苏丹在 1959年之前的年用水量 ( 既定权利) 分别为 480 亿立方米
和 40亿立方米; 埃及建造阿斯旺高坝，苏丹建造罗塞雷斯水库; 在阿斯旺高坝
建成后的 320亿立方米新水量中，扣除 100亿立方米的蒸发和渗漏损失，将剩余
的 220亿立方米按照 2 ∶1的比例，分别分配给苏丹 145 亿立方米和埃及 75 亿立
方米，这样埃及的尼罗河水配额从 480 亿立方米增至 555 亿立方米 ( 占总水量
840 亿立方米的 66%) ，而苏丹的配额从 40 亿立方米增至 185 亿立方米
( 22%) 。① 如果按照尼罗河可用水资源分配，埃及占 75%，苏丹占 25%。

该条约未承认上游国家的水权，因此遭到这些国家的反对。但由于上游国家
缺乏开发境内尼罗河水资源的能力，这一水权安排历经 60 余年未有重大改变。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埃及年均可再生水资源总量为 575 亿立方
米，其中 1959年条约规定的尼罗河水量为 555 亿立方米，这一水权分配至今仍
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 三) 尼罗河条约水权条款的有效性

虽然尼罗河的水权结构，尤其是关于尼罗河水量的分配规则，通过上述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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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Arab Ｒe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of Sudan
for Full Utilization of the Nile Waters，”https: / / gis. nacse. org / tfdd / tfdddocs /230ENG. pdf，
accessed September 15，2024.



中国非洲学刊 2025年第 3期

长期确定下来，但除了永久规定国家边界条款因国家继承延续效力外，水权条款

大多无效。因此，目前尼罗河的水权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
1. 相关条约对埃塞俄比亚的效力
首先，埃塞俄比亚不受 1891 年条约第三条约束。第一，当时两个殖民大国

都对埃塞俄比亚没有主权。意大利作为 “保护国”，虽然曾依据 1889 年 《乌奇
亚利条约》代表埃塞俄比亚缔结国际条约，但是自 1896 年战败并承认埃塞俄比
亚主权后，以往条约对埃塞俄比亚的效力变得不确定。第二，1891年条约不是永
久划定领土边界的领土条约，不适用于国家继承。1941年独立后，埃塞俄比亚明
确拒绝承认这些殖民时期的条约义务。1957年 9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
西对限制使用尼罗河水提出质疑，强调埃塞俄比亚有权利和义务开发尼罗河水资

源，并且在现在和将来都将保留对其水资源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① 自独立
以来，埃塞俄比亚就没有承认 1891 年条约，因此其第三条对埃塞俄比亚没有法
律约束力。

其次，埃塞俄比亚可援引 “情势根本变更”原则改变 1902 年条约义务。
1902年条约是埃塞俄比亚和英国之间旨在达成永久性边界安排的协议，这与英
国在尼罗河地区签订的其他殖民协议不同。1902 年条约第三条指出，除非苏丹
同意，埃塞俄比亚承诺不在其领土上建造阻止河水流入尼罗河的工程。埃及和苏
丹认为，埃塞俄比亚在独立时继承了该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受第三条的

约束。但一百多年过去了，埃塞俄比亚可以合法地变更条约条款义务。《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二条规定了 “情势根本变更”原则，并被广泛认为是习惯
国际法。该原则允许以缔结条约时存在的情况已发生根本和不可预见的变化为理
由终止条约。埃塞俄比亚自 1902 年以来，社会和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
对水资源开发需求的增加，可以被认为是环境的根本变化。1902 年条约签订时，

埃塞俄比亚人口约为 1100万人，现在这一数字已是原来的十倍多，相应的粮食
生产以及水力发电用水需求也相应增加，情势变更原则的条件已经满足。因此，

现在埃及与苏丹已无权期望埃塞俄比亚继续履行 1902 年条约。埃塞俄比亚可以
通过谈判使条约适应变化的情况，根据现行国际水法的规则，对国际河流上的工

程进行通知和协商，而不是要求事先同意。

再次，埃塞俄比亚不是 1925 年条约的当事国，不用遵守其条约义务。该条
约的当事国是意大利和英国，内容是意大利承认埃及和苏丹对青尼罗河和白尼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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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cob Arsano，“Nile Basin Cooperation: Prospect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Ｒ. Coopey
and T. Tvedt ( eds. ) ，A History of Wat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ter，I. B. Tauris，2006，
pp. 32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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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头及其支流的优先水权，作为回报，意大利被允许自由执行其对埃塞俄比亚

的殖民计划，并修建公路和铁路。青尼罗河的源头和支流以及流入白尼罗河的索
巴特河都位于埃塞俄比亚境内，埃塞俄比亚不是缔约国，因此不需要履行该条约

任何义务。
2. 相关条约对原比利时殖民地三国的效力
首先，1906年条约对原比利时殖民地刚果 ( 金) 没有约束力。刚果自由邦

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于 1884 年建立，于 1908 年被比利时政府正式接管，
成为比属刚果。1960年，刚果 ( 金) 宣布独立。1906 年条约第三条涉及刚果自
由邦对白尼罗河的使用限制，但该条款不具备领土条款的效力，其规定的义务不

会自动由刚果 ( 金) 承担。1961年 12月，刚果 ( 金) 外交部长在回复联合国秘
书长有关殖民条约效力时说，刚果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不受殖民条

约约束。① 1906年条约既未得到刚果共和国 ( 成立于 1960 年) 也未得到后来的
刚果民主共和国 ( 成立于 1964年) 的正式承认。

其次，1934年条约也没有法律效力。该条约是尼罗河一系列殖民条约中唯
一载有 “水权”字样的，并不是一个领土条约，而是一个由政治利益主导的条
约。两国当时的主要目标是防止冲突并确保边界水域畅通无阻，条约文本透露出
殖民大国不愿达成长期协议的意图。因此，其权利和义务并不能自动移交给坦噶
尼喀 ( 以及后来的坦桑尼亚) 。同样，布隆迪和卢旺达也不承认 1934 年条约，
其义务对两国也不再有效。

3. 相关条约对原英国殖民地三国的效力
埃及和苏丹坚持认为，1929 年条约依然有效，并依据国家继承法，主张该

条约已自动适用于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同时对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也具
有约束力。但是，上游原英国殖民地国家拒绝受 1929 年条约的约束，这也是符
合国际法的。首先，1929 年条约不是一个领土条约，当时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追
求经济和区域政治上的利益，而不是永久的领土安排，因此坦噶尼喀 ( 即后来的

坦桑尼亚) 、肯尼亚及乌干达无须承担 1929 年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其次，
1929年条约对于当时未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同样不具备
法律约束力。尽管 1929年条约明确规定了尼罗河及其支流沿岸国家的义务，但
这一规定仅限于 “位于苏丹或英国管辖下的国家” ( 依据第 4 条 b 款) 。这些国
家既不包括埃塞俄比亚，也不包括今天的厄立特里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
和布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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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62，Vol. II，p. 115，https: / / legal. un. org / ilc /
publications /yearbooks /english / ilc_1962_v2. pdf，accessed September 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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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尼罗河殖民地条约中唯一有效的是 1953 年条约。该条约是由英
国作为乌干达的殖民行政当局缔结的，乌干达在 1962 年获得独立后继承了该条
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① 但欧文瀑布大坝的建设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剥削工程的一
部分。乌干达正面临能源短缺问题，近年来一直希望更多地利用尼罗河进行水力
发电，而不只是充当埃及的水库。乌干达于 2010 年缔结了旨在公平利用尼罗河
的合作框架协议，以此作为对这种历史不公的抗议。

4. 1959年条约的法律效力
埃及和苏丹认为，1959 年条约对所有尼罗河沿岸国家都具有约束力，但根

据国际法原则，埃及和苏丹之间的双边条约仅对缔约双方具有约束力，未经其他

尼罗河沿岸国家的同意，该条约不能为这些国家创设任何权利或义务。
1959年条约对南苏丹也无法律效力。2011 年南苏丹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可

以继承 1959年条约，但这并不是强制义务，因为该条约并不是被继承国 ( 原苏
丹) 与埃及之间确定边界的领土条约，而是水权条约。2013 年 3 月，南苏丹灌
溉和水资源部部长保罗·阿克奇 ( Paul Mayom Akech)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南苏丹不承认 1959年条约的内容。若南苏丹加入该条约，则意味着其默认埃及
对尼罗河水的优先获取权，而非遵循公平合理利用的原则进行水资源分配。”②

总之，历史上尼罗河水权条约或因国家独立等因素失效，或因情势变更而不

再适用。1891 年条约虽对厄立特里亚水权有所限制，但因其境内尼罗河支流
( 阿特巴拉河—特克泽河一段) 水量贡献甚微，对埃及获取尼罗河水总量影响不
大。1953年条约至今对乌干达、埃及有效，但从乌干达到阿斯旺高坝中间还隔
有南苏丹和苏丹，对埃及现有的水权水量影响也不大。1959 年条约仅约束埃及
与苏丹，但上游国家多因缺乏建设大规模河水利用工程的能力，而使埃及的历史

水权及尼罗河水霸权得以延续。

( 四)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与全流域水权重置的契机

尼罗河是全球标志性的河流系统，横跨约 10%的非洲大陆。根据最新研究，
尼罗河流域内居住着 11个国家的约 4. 37亿人。其中，埃及作为流域内人口密度
最高的国家之一，预计到 2050年人口将超过 1亿人，而预计到 2080年尼罗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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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Valentina Acquafredda，“A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Depths of the Nile Waters: What to Learn
from History，”in Assefa M. Melesse et al.( eds.) ，Nile and Grand Ethiopian Ｒenaissance Dam:
Past，Present and Future，Springer，2021，pp. 9－33.
“South Sudan Ｒejects Egypt’s Monopoly on Nile Waters，”https: / /www. tigraionline. com /
articles /article130273. html，accessed September 2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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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2亿人将面临水源短缺问题。① 阿斯旺高坝的建成使得埃及能够储存近两年的
河水于大坝水库之中，此举对尼罗河流域各国产生深远影响。1959 年条约在埃
及和苏丹之间有效地分配了尼罗河水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尼罗河流域国家因

水资源使用问题陷入 “冷战”状态。《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 ( CFA) 旨在
解决尼罗河流域国家间长期存在的水资源分配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全面的法律和

制度框架，规范尼罗河的利用和管理，以期打破水政治僵局。《尼罗河流域合作
框架协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9 年建立的尼罗河流域倡议。该倡议由世界银
行等国际机构协助创立。埃及与世界银行关系密切，埃及人在世界银行担任要
职，埃及也从世界银行的发展计划中受益。② 这无疑是埃及加入该倡议重要的经
济和战略考量。
尼罗河流域倡议成员包括所有尼罗河流域国家，③ 其主要目标就是缔结一项

合作框架协议，确立合作原则和机构等。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应运而
生，该协议仿照联合国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确定了公平合理利用尼
罗河水资源的原则，其中强调水量贡献和流域面积比例因素，这实际上是对上百

年来尼罗河流域水权与自然因素严重背离的回应: 水量贡献多的国家无法充分利

用河水，而水量贡献少甚至没有贡献的国家却占用大部分河水，这种状况必须

改变。
2024年南苏丹加入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尼罗河流域委员会的

建立，将开启区域合作的新篇章，标志着尼罗河流域国家在水资源管理和区域发

展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对此表示高度赞
扬，称其为历史性时刻。④ 尽管框架协议生效标志着尼罗河上游国家可能迎来更
多发展机遇，但下游国家埃及和苏丹坚决拒绝，无疑对尼罗河全流域合作构成严

峻挑战。在这一关键时刻，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全面运行必然对埃及水霸权和
尼罗河流域水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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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NBI History，”https: / /nilebasin. org / sites /default / files /attachments /A－Long－Ｒiver－Journey_
web. pdf，accessed September 28，2024.
Fasil Amdetsion，“Scrutinizing the Scorpion Problematique: Arguments in Favor of the Continued
Ｒelev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Ｒesolving the Nile Dispute，”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 44，2008，p. 12.
苏丹分裂后，南苏丹 2012年 7月 5日加入尼罗河流域倡议，成为该倡议第 11个国家。
“South Sudan Signs Nile Treaty，”https: / / allafrica. com /stories /202408120564. html，accessed
September 28，2024.



中国非洲学刊 2025年第 3期

复兴大坝: 终结埃及水权垄断的开始

大坝在国际水政治中起着关键作用，既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诱因，也可能成

为沿岸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在跨界水政治中，民族认同因素和大型水利基础设
施项目会产生重大国际影响，① 在国际河流上建造并运营大坝，面临着水权分

配、治理机制及跨界影响等一系列复杂挑战。复兴大坝的秘密启动从一开始就给
苏丹和埃及带来焦虑不安，虽然 1997 年联合国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
和 1966年 《赫尔辛基规则》等国际水法文件为公平合理使用水资源提供了法律
依据，但历史协议的存在和上下游实力的悬殊使埃塞俄比亚等上游国家长期处于

不利地位，被迫接受埃及水霸权。复兴大坝集中体现了国家发展与下游影响之间
的紧张关系，埃塞俄比亚将其视为国家象征和重要的水电开发项目，而埃及则将

其视为对自身水安全的威胁，② 这凸显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不仅需要

强有力的法律框架，还需要沿岸国家尊重自然规律、考虑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
状，共同应对大坝建设带来的水权变动挑战。

( 一) 埃及控制与管理的大坝确立了尼罗河现有水权秩序

埃及长期以来在尼罗河流域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各种条约机制建立了对尼罗

河的水霸权。它还利用本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阻止国际基金帮助埃塞俄比亚和
其他上游国家开发尼罗河。③ 一直以来，作为地区大国，埃及通过建造、控制和
影响大坝运行实现了水权掌控，确立了至今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水权份额。

帮助实现殖民时期下游水权水量的大坝主要有两座，一是位于埃及开罗以南

约 800公里处的阿斯旺大坝，该坝最初于 1898—1902 年建造，用于灌溉和发电。
另一座是位于苏丹青尼罗河上的森纳尔大坝，位于喀土穆以南约 350 公里，于
1925年 7月开始建成运行。1929年埃及和苏丹签订 《尼罗河水灌溉协定》，苏丹
每年被分配 40亿立方米的水量，而埃及则获得整个春季流量 ( 从 1 月 20 日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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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ppo Menga，“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mensions of Transboundary Water Politics，”Water
Alternatives，Vol. 9，No. 3，2016，pp. 70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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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ok Swain，“The Nile Ｒiver Basin Initiative: Too Many Cooks，Too Little Broth，”SAIS Ｒeview，
Vol. 22，No. 2，2002，pp. 293－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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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日) 以及每年总共 480 亿立方米的水量，这意味着苏丹必须在冬季种植棉
花。埃及在森纳尔大坝拥有现场检查的权利; 苏丹保证不会在其领土上开发任何
新的水利工程，从而保证了下游埃及的利益。①

最终确保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水权落实的是两座大坝。首先是位于埃及的阿斯
旺高坝。1946年，阿斯旺低坝几乎被淹没，埃及决定在低坝上游约 4 公里处建
造高坝。阿斯旺高坝是一座大型综合水利枢纽工程，具有灌溉、发电、防洪、航
运、旅游、水产养殖等多种功能。阿斯旺高坝的建设是 1959 年条约的核心内容
和确定两国水权水量的前提，最终埃及的水量配额从 480亿立方米增至 555亿立
方米，而苏丹的配额从 40亿立方米增至 185 亿立方米，这一变化是尼罗河流域
国家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重新协商的结果。其次是位于苏丹的罗塞雷斯大坝。
1959年条约在规定埃及建设阿斯旺高坝的同时，也规定苏丹建造罗塞雷斯水库。
1966年，罗塞雷斯大坝及水库建成，蓄水量达 59 亿立方米，该大坝的主要功能
是协助苏丹利用其河水份额。
此外，欧文瀑布大坝也在保障埃及既有水权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53 年

条约约定的欧文瀑布大坝由英国 ( 当时乌干达的殖民宗主国) 委托建造，于

1954年完工，为乌干达和肯尼亚西部提供电力。自投入运营以来，乌干达允许
一名埃及工程师常驻欧文瀑布大坝进行监督。分配方面，埃及利用维多利亚湖作
为季节性水库，调节尼罗河水流到达阿斯旺高坝的水位。
埃及控制与管理的几座大坝对尼罗河水权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建造控

制河水流量的水坝、不允许其他国家建造水坝，或者控制其他国家水坝的运行，
形成了尼罗河现有水权框架，尤其是在水量分配方面，埃及每年能从尼罗河获得

555亿立方米的水量，这些水资源通过阿斯旺大坝得到合理利用，为埃及的农业
灌溉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埃及的水权主张与非洲尼罗河殖民主义紧密联
系，仍然持续影响着当今尼罗河水政治。但是随着流域地区国家民族独立进程推
进、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人口激增以及水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各国对水权的诉求
不断增强，这无疑给尼罗河原有的水权分配体系带来挑战。但到复兴大坝建造运
行前，上游各国小规模的水资源利用都没有对埃及的既定水权造成实质性影响。

( 二) 复兴大坝的兴建与谈判

埃塞俄比亚通过青尼罗河、索巴特河和阿特巴拉河三条主要支流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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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aron T. Wolf and Joshua T. Newton，“Case Study of Transboundry Dispute Ｒesolution: the Nile
Waters Agreement，”https: / / transboundarywaters. ceoas. oregonstate. edu /sites / transboundar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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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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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0%的尼罗河水量，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埃及水霸权等因素的综合
影响，埃塞俄比亚长期无法大规模利用尼罗河水资源。作为世界上最高的水坝之
一，特克泽 ( Tekeze) 大坝于 2009年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尼罗河支流特克泽河上
建成，但其水库有效库容只有 53亿立方米，水电装机容量 30 万千瓦，① 远远不
能满足其国内电力及灌溉需求。2011 年 4 月，埃塞俄比亚战略性地宣布建设复
兴大坝，旨在改变埃及在尼罗河的水霸权格局。
复兴大坝是埃塞俄比亚境内青尼罗河上一座重力坝，位于本尚古—古马兹

州，邻近苏丹，装机容量高达 650万千瓦，是非洲已建成的最大水电站，将使埃
塞俄比亚年发电量翻一番，为大约 6500 万人提供电力。复兴大坝被认为是埃塞
俄比亚主权、独立及其抵御外国干涉的象征。②

埃及和苏丹起初强烈反对大坝建设，认为这将严重损害其利益，并违背尼罗

河水既有的使用规则。后来考虑到大坝带来的稳定水流、水电共享、沉积物减少
等诸多好处，苏丹改变立场，转而支持大坝建设。③ 2013 年 5 月，由来自埃及、
苏丹、埃塞俄比亚的 6名专家和 4名国际专家组成的国际专家小组提交了初步报
告，认为大坝的设计符合国际标准和原则。2015 年 3 月，三国签署的复兴大坝
项目原则宣言，要求有关各方在复兴大坝首次蓄水和运营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回

避了水权等核心问题。该原则宣言与殖民时期的尼罗河水条约不同，它明确考虑
埃塞俄比亚的利益，并强调尼罗河对埃塞俄比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它还承认
并重申国际水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公平合理利用的原则，以及作为青尼罗河

管理准则的 “无重大损害”规则，强调上游国家在利用跨界河流时对下游国家
负有不对之造成重大损害的义务。然而，宣言仅具备软法性质，对埃塞俄比亚、
苏丹和埃及三国均缺乏强制约束力。

2018年 5 月，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三国组成国家独立科研小组
( NISＲG) ，对项目影响、填埋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估。2019 年 8 月，埃及提议复
兴大坝第一次蓄水应该在 7年内进行，每年至少释放 400亿立方米的水，并保证
阿斯旺高坝水库水位保持在海拔 165米。④ 埃及还要求埃塞俄比亚在蓄水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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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G. Wheeler et al.，“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New Ｒisks on the Nile with the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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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须获得其同意，① 并在复兴大坝投入运营后开设办事处。② 但是，埃塞俄比
亚坚决反对这些提议，指出埃及意在保持殖民时期的水权分配格局，并对尼罗河

上的任何项目保留否决权。③ 因此，埃及宣布谈判陷入僵局，并请求美国介入
斡旋。

埃及和美国关系一直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基石，这种关系与尼罗河水政治交织

在一起，反映了地区权力动态以及地缘政治联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2019年 9

月，埃及总统阿卜杜勒·塞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复兴大坝谈判没
有取得预期结果，并呼吁国际干预以打破僵局，要求美国和世界银行加入谈判进

程以解决矛盾。美国一直对世界银行具有影响力，进而影响了其在尼罗河流域等
国际项目中的参与度。世界银行在尼罗河流域谈判中的态度前后矛盾，部分缘于
该地区复杂的政治动态。④

2020年 1月，美国就复兴大坝蓄水和运营问题提出建议，希望埃塞俄比亚
将到达复兴大坝水库的所有青尼罗河水量释放给苏丹和埃及，如果出现长时间干

旱，埃塞俄比亚须承担一定数量的水债，并在干旱缓解后向埃及补充水量。这些
要求被埃塞俄比亚明确拒绝。埃塞俄比亚认为，埃及与美国的提议旨在协助埃及
确保其依据 1959 年条约所享有的 555 亿立方米水量配额。若此提议得以实施，

复兴大坝在海拔 625米以上的水位将无法维持，进而严重影响大坝的最大发电能
力和蓄水容量。埃及正努力通过限制和控制复兴大坝的运行来维护其在尼罗河流
域的主导地位，而美国与世界银行则有意协助埃及实现这一目标。

在三方谈判和国际谈判都未取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2022 年 2 月复兴大坝
开始投入发电。埃及外交部正式声明，埃塞俄比亚单方面对水库进行蓄水，违背
了 2015年三国共同签署的原则宣言，是非法行为，埃及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2023年 12月，埃及灌溉和水资源部部长哈尼·斯委拉姆 ( Hani Sewilam)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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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大坝有政治用途，埃及不会允许埃塞俄比亚控制和统治尼罗河水域。”①

2024年 7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将第五次对复兴大坝水库进行蓄水，水库贮
存水量进一步增大，埃及的反应更加强烈。

( 三) 复兴大坝运行对目前既有水权安排的挑战

近年来埃及采取多种措施，如重申历史条约、寻求第三方介入以及威胁使用
武力等，试图威慑上游国家对尼罗河水资源的利用，并限制其水权。但是埃塞俄
比亚根据本国情况持续不断地进行大坝蓄水，埃及在尼罗河流域的地位受到严峻

挑战。复兴大坝运行被描述为 “东非现代最引人注目的流域权力斗争”②，等同
于终结埃及水霸权的开始。

1. 复兴大坝挑战历史条约，可能成为其他流域国家的榜样
关于埃及要求共同管理复兴大坝的提议，埃塞俄比亚认为该大坝是本国领土

上的主权独立项目，应完全由埃塞俄比亚负责。尽管依据国际法一般原则，埃塞
俄比亚需要防止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伤害，但复兴大坝项目对埃及的任何潜在影

响，均被视为在公平合理利用尼罗河资源的范围内。
一个多世纪以来，尼罗河上的单边项目大多是由下游国家或其过去的殖民统

治者发起和实施的。1929年和 1959年的水条约使埃及处于优势地位，埃及设法
维持现状多年。1977—1985年，埃及使用了超出 1959 年条约所规定的年度用水
配额，而且至今几乎未遭遇任何实质性的阻碍。埃及之所以能够保持对尼罗河的
控制，还源于阿斯旺大坝和水库发挥的巨大作用: 大坝为埃及提供大量电力帮助

维持其不断增长的工业和人口; 水库提供灌溉用水，保障作物生长; 水库还辅助

储水，干旱时期保障水安全。而尼罗河流域中的多数国家，仍被联合国列为世界
上最不发达国家。由于上游国家缺乏资金或能力来建造大规模的水坝和水利工
程，埃及从其特权地位中受益匪浅。③ 历史上埃及利用其他国家的贫穷和内部冲
突来为自己谋利，利用自己的财富、资源和权力来统治该地区。近年来，随着这
些曾历经欧洲殖民和战争摧残的流域国家不断发展，埃及在尼罗河的水权地位正

面临上游国家的挑战。如坦桑尼亚自 2004 年起投资 2 亿多美元，历时 5 年从维
多利亚湖引水建设供水项目，解决了 45 万居民的饮水问题。坦桑尼亚还计划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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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更多用于农村居民供水项目建设。① 复兴大坝建设对埃及依据历史条约享有的
水权构成实质性挑战，其他国家或可能效仿，通过独立或国际合作的方式建设水

利工程，这无疑将使埃及的水权现状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2. 推动尼罗河新条约生效与实施，促进全流域公平水权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是在尼罗河倡议的主持下，由尼罗河流域所有
国家共同谈判的结果。该协议旨在建立一个全面的流域条约，以合理分配和管理
尼罗河水资源，并设立尼罗河流域委员会作为常设合作机构。上游国家坚持以新
的框架协议取代现有的尼罗河条约，并建议明确宣布那些与新协议条款不相容的

条约无效，埃及和苏丹则坚持维护 1959 年条约的效力。上下游立场不一致导致
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完成签署协议的进程，尼罗河部长理事会于 2010 年 4 月在沙姆沙伊赫

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埃及和苏丹提议，协议中应加入尼罗河上游所有项目需提前
通知的条款，并坚持所有决议需全体一致通过，而非多数或 2 /3多数规则。上游
国家则拒绝这些提议。尽管没有完成条文认证，《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仍
然于 2010年 5月开放签署，为期一年。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坦桑尼
亚最先签署协议，规定四国有权分享水源，并可以在不事先通知埃及和苏丹的情

况下建设水利工程。随后肯尼亚也签署该协议。2011 年 2 月，布隆迪作为第六
个成员签署协议。至此，《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已具备 6 个国家批准即生
效的初步条件。

3. 阻却第三方干预，使新水权安排更符合流域实际
埃及在尼罗河霸权地位一直得到英国、美国、世界银行等第三方势力的支

持。例如，英国的尼罗河殖民条约至今仍被埃及视为对抗上游国家、确保自身更
多利用尼罗河水资源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也规定，国际河流开发项目的资金，
必须获得所有流域国家的同意方可发放，这一规定有助于维持现有水资源利用格

局。② 埃及的战略地位对美国而言至关重要，埃及的地理位置、政治影响力和军
事能力使其成为地区稳定和美国中东战略规划的关键参与者。因此，在复兴大坝
建设和谈判过程中，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介入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然而，埃塞俄
比亚最终顶住压力，成功实现了大坝的自主兴建、蓄水、发电及运行。

2020年，在由美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三国之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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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 Africa: Tanzania Ignores Nile Treaty，Starts Victoria Water Project，”http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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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分歧的焦点在于复兴大坝如何蓄水和长期运行。1 月 15 日发表的联合声
明与会方强调制定干旱缓解机制的必要性，并且把青尼罗河流域分为三种情况:

年度干旱、4年干旱和 5年干旱。在新一轮复兴大坝谈判中，美国和世界银行提
议，若在复兴大坝蓄水期间出现年径流量低于 370亿立方米的干旱年份，埃塞俄
比亚需释放青尼罗河的流量，即复兴大坝上游补充来水。若复兴大坝连续四年的
释放量低于 390亿立方米，埃塞俄比亚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释放海拔 603米以上
62%的水量。若复兴大坝连续五年的释放量低于 400亿立方米，埃塞俄比亚必须
在未来五年内连续释放海拔 603米以上的流量和 50%的储存量。
埃塞俄比亚没有遵照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提议蓄水，也没有同意它们关于复兴

大坝长期运作期间缓解干旱的建议机制。首先，“释放流量”意味着要将青尼罗
河全部水流下泄，这样埃塞俄比亚就无法利用流经本国境内的青尼罗河水资源，

也无法利用青尼罗河支流进行灌溉或水力发电。其次，气候变化导致尼罗河盆地
水资源日益匮乏，面临严重干旱，因此埃塞俄比亚难以从复兴大坝中释放 400亿
立方米的水量，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在未来可能长期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最
后，同意提议将使埃塞俄比亚无法实现预计发电目标，复兴大坝只能成为 “埃及
的水库”。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提议并非旨在缓解干旱，而是意图解决埃及的水资
源短缺问题。它们将水资源共享问题曲解为缓解干旱，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干旱问
题来指责埃塞俄比亚，声称其在埃及造成人为干旱。
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提议把维持埃及的既得水权问题偷换成缓解干旱的概念，

并将干旱的责任完全强加给埃塞俄比亚，以 1959年条约中埃及既得水量为基础，
对复兴大坝的蓄水和运行建议，完全是不中立的。不断增加的用水需求、有限的
资源、粮食不安全和地区不稳定减少了尼罗河流域有秩序地共享资源的机会。尼
罗河水权问题不断变化的核心是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建设，这可能会重新设定水

文政治和区域权力结构。为了缓解地区干旱，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需共
同努力。埃塞俄比亚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可从复兴大坝水库中释放更多水流。
埃及已采取包括制订国家水资源计划、实施综合用水法规、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等
措施，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埃及政府还计划投资 500亿美元，到 2037
年改善水资源状况，并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就复兴大坝蓄水和运营达成初步协

议，共同应对干旱。
埃塞俄比亚主张，从复兴大坝释放的水量基于流入水库量减去蒸发量和本国

使用量，而无须事先说明。在 2024年国际水资源协会 ( IWＲA) “世界水日”网
络研讨会上，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水资源工程教授伊尔玛·塞勒史 ( Yilma
Seleshi) 认为，不能对复兴大坝的释放量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因为复兴
大坝的未来存储取决于其年度流入量，而这又基于未来的水文状况、尼罗河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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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分配问题以及干旱发生的风险。鉴于复兴大坝引发的水资源分配争议，埃
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三国应通过持续的谈判和合作，共同制定应对干旱的策
略，以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共享和流域整体利益最大化。① 复兴大坝尽管被美国等
第三方有意描述为对青尼罗河区域气候的一种威胁，但其蓄水和自主运行对青尼

罗河下游国家苏丹的罗塞雷斯和麦洛维大坝水库没有显著影响。② 复兴大坝建设
不仅阻止了第三方的不公正介入，还为促进流域国家间的建设性对话提供了契

机，有利于实现尼罗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及经济效益共享。复兴大坝长期运行也必
然会促进尼罗河未来的水权安排更贴近流域现实。

结 论

从表面上看，目前的尼罗河冲突是围绕复兴大坝建设利弊的争论，如埃塞俄

比亚认为大坝不但不会对下游两个国家埃及和苏丹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反而会给

它们带来巨大利益，包括更有规律的水流、更好的淤积预防、减少蒸发和更便宜
的电力。③ 埃及则坚持认为尼罗河上游的任何大坝建设都会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但实际上，尼罗河上游水流控制和大坝运行意味着水权状况重大转变。埃塞俄比
亚使用尼罗河的权利标准不是历史殖民条约和 1959 年条约，而是公平合理利用
的习惯规则，这必然要求沿岸各国在尼罗河水资源利用上寻求平衡。

尼罗河水政治主要围绕水权问题展开，集中于水量分配。鉴于水资源共享及
流域管理的集体协议缺失，各国只能依据自身判断来满足用水需求。这必然会给
尼罗河历史上形成的下游水权霸权带来冲击。复兴大坝所在的埃塞俄比亚青尼罗
河流域贡献了约 60%的尼罗河流量，这也是人口稠密、农业密集的地区，粮食生
产和发电对水的需求不断增加，埃塞俄比亚有权利用尼罗河水进行发电或灌溉，

尼罗河上游其他国家亦如此，它们均享有与自身对尼罗河水量贡献相匹配的开发

权益，行使这种本国自然资源主权不应被视为对下游国家权力的侵犯。

实现公平的水权分配，首要在于全流域 11 个国家的共同参与。历史上埃及
曾借助军事力量控制尼罗河水域，利用他国内部冲突谋取私利，并凭借其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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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权力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内部冲突 “消耗了相关
政府的注意力 ( 和资源) ，阻碍了对水坝和灌溉项目的任何新投资”①。这种情况
必须改变，复兴大坝建设和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生效从国家实践和法
律制度层面上促成这种改变。作为先发展国家和地区强国，埃及与上游国家间的
不公平水权安排不应继续维持。埃及今后也有义务为其超出合理份额的用水量向
上游国家提供补偿。② 虽然埃及对尼罗河水没有任何贡献，但是埃及人对尼罗河
水的历史使用也产生了一定的权利，其基于历史使用所获水权份额，显然不应坚

持已失效条约的规定，而应通过全流域国家的共同参与，综合考虑流域环境、人
口分布、国家发展等多重因素，在遵循 《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公平合理
利用原则的基础上携手重新制定。
以国际河流流域国家为主体的谈判与协商是形成共享水资源公平利用机制的

基础。自从埃塞俄比亚、苏丹和埃及在 2015 年签署关于复兴大坝的原则声明以
来，三国就大坝蓄水和运营又进行了一系列谈判，虽未能达成法律协议，但埃及

和苏丹也逐步接受尼罗河上游国家也要发展的现实。然而美国和世界银行的介入
使三国谈判复杂化，导致外交危机。国际化谈判非但未使埃塞俄比亚妥协，反而
激化了本就存在的水权矛盾。第三方不当介入企图以牺牲上游国家发展利益为代
价来维护地区和平。一旦时机成熟，尼罗河上游国家或将各自为政，竞相在境内
兴建水利工程，致使既有的合作成果付诸东流。更有甚者，如果尼罗河 11 国各
行其是，最终可能导致尼罗河干涸的生态灾难，重蹈咸海消亡的悲剧。经过 14
年的努力，《尼罗河流域合作框架协议》终于生效，标志着流域国家在平等谈判
的基础上，共同迈出了合作解决水资源利用矛盾的关键一步。因此，尼罗河共享
水资源谈判的主体应是各流域国，各国在事关国家命运和民众生命的共享水资源

问题上，只能在不断的冲突与合作中寻求平衡，其发展趋势是确保各国获得应有

的水权利益，最终实现永久的水资源和平。

(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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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of upstream nations. Although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water treaties are mainly

limited，Egypt’s historical water rights and its hydro－hegemony over the Nile pers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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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However，with the full operation of the Grand Ethiopian Ｒenaissance Dam

( GEＲD) ，the water politics of the Nile Basin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 GEＲD

poses a substantive challenge to Egypt’s monopoly over Nile water rights. The new Nile

water agreement ratified by four East African countries reallocates the Nile’s water

resources and grants signatory states the right to review water projects in riparian

nations. This not only promotes the enforcement of a new treaty for the equitable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the Nil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events third－party intervention，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a more fair and reasonable water rights allocation structure.

Analyzing Nile water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ter rights clearly highlights the

critical role of treaties and dams in shaping the Nile’s water rights structure，which

helps reveal the essence of wate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This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Nile water rights treaties，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the GEＲD in Nile water politics，

and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for the dam to reset Nile water rights. It argues that a fair water

rights arrangement is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long－term peace in the Nile basin.

Keywords: Grand Ethiopian Ｒenaissance Dam，Nile Ｒiver，international rivers，

water politics，water right

Authors: Wang Zhijian，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Law，Hohai University;

Adjunct Ｒesearcher of Asia－Pacific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24 ) ; Jia Jiameizi，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2488) .

Investor Obligat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Concluded

by African Countries: Patterns，Trends and Implications

Li Xiaoling

Abstract: Traditionally，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 BITs) focus on investment

·931·


